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埔簡字第168號

原      告  許碧芬  

訴訟代理人  林士弘  

被      告  呂寬恕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271號），本院於

民國113年1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165,000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1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5,000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因與原告有土地房屋糾紛，竟基於毀損他人器物及違反

水利法之犯意，先後為下列犯行：

　㈠自民國109年10月14、15日某時起，至109年10月25日某時

止，在南投縣○里鎮○○段000地號及1092地號土地附近，

以繩索或鐵絲等物為工具，將南投縣○里鎮○○○○○○○

○設於○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為南投縣○里鎮○○○路0

00號，該址為原告住○○○○○○○○○○○○○○○○段

0000○0000地號土地上放置，致令其排水功能喪失而不堪使

用，並致原告上址住處之污水，無法經由該排水涵管排放至

公共排水系統。

　㈡於111年5月29日上午9時許，在同一地點，僱用不知情之姓

名年籍不詳成年工人，以繩索或鐵絲等物為工具，將南投縣

埔里鎮公所負責管理、埋設於原告上址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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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放置，致令其排水功能

喪失而不堪使用，並致原告上址住處之污水，無法經由該排

水涵管排放至公共排水系統。

　㈢被告上開行為，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易字第469號刑事

判決（下稱本案刑事判決）判處被告犯水利法第93條第1項

後段之妨礙排水因而損害他人權益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

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

日。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

日。又110年5月30日、同年8月7日、9月12日、112年5月19

日、同年8月4日天氣均達大雨等級，原告因被告上開吊起兩

節排水涵管之行為，受有財產上損害，共計165,000元（受

損害期間天氣達大雨等級共5日×疏淤長度16.5臺尺×勞務費

2,000元/每臺尺、每日＝165,000元），爰依民法侵權行為

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6

5,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的系爭排水涵管應該是直的，但彎到我的土

地上，竊佔我的土地，原告排水沒有經過我的同意就經過我

的土地，所以我才去拆。原告要從我的土地經過，應該要有

建築執照、驗收及我的同意。依原告的建築執照，我認為沒

有水利法的問題，是下水道法的問題。本案刑事判決適用法

律有問題，應該為下水道法而非水利法。我認為原告有偽造

證據及詐欺起訴的問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

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主張相符之淹水照片、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地面氣象站110年、112年年雨量資訊表、

涵管規格資料、水溝清淤費用行情網頁查詢、現場照片、LI

NE對話紀錄及影片截圖、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1月9

日頭環局稽字第1130000224號函所附現場狀況照片（見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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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11至17、29至35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案刑事判

決電子卷宗核閱無誤。且被告亦自承其有拆除系爭排水涵管

之行為，是本件經調查證據之結果，堪認原告之主張屬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

賠償責任；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

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一項情形，債權

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不能

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損

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

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

第1、3項、第215項、第2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被告擅自拆除系爭排水涵管之行為，並未經管理機關核准，

致原告之家用排水系統無法正常運作、發揮功能，因而使污

水自排水系統溢露而出，顯已損害原告之權益。並因前述情

形，致原告需自行以人力方式疏通淹水、清淤，始得回復原

狀，因此受有額外支出勞力之損害，而原告既有疏通淹水、

清淤以回復原狀之必要，雖未提出相關費用單據，然此種自

行支出勞力時間及費用，亦可評價為金錢，而不能嘉惠於加

害人，仍應認受有相當於雇請工人清淤之相關費用損害，始

符公平原則。是認原告主張受有財產上損害，共計165,000

元（受損害期間天氣達大雨等級共5日×疏淤長度16.5臺尺×

勞務費2,000元/每臺尺、每日＝165,000元），應係回復原

狀之合理必要費用，於法有據。

　㈢至被告辯稱原告之系爭排水涵管竊佔其土地云云，然查，系

爭排水涵管年代久遠，是否由政府機關所施設已不可考，目

前為南投縣埔里鎮公所（下稱埔里鎮公所）等情，有埔里鎮

公所111年6月24日埔鎮工字第1110015897號函可佐（見本案

刑事判決電子卷宗他卷第65頁）。可見系爭排水涵管於原告

興建房屋時，即已存在，且被告之拆除行為既未經管理機關

核准，則其為無權拆除之人，並無疑問。是被告所辯，自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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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採。

　㈣又被告辯稱依原告建築執照，應不適用水利法，是下水道法

的問題。本案刑事判決適用法律有問題，應該為下水道法而

非水利法。其認為原告有偽造證據及詐欺起訴的問題等語，

然刑事判決適用之法律規定為何、原告有無偽造證據、被告

是否得以另行訴追，均非本件應審究之範疇，附此敘明。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

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

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

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亦有明

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前揭損害賠償債權，既經原告起訴而

送達訴狀，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而本件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2年10月3日寄存送達於被告，故

自寄存之翌日起算10日，即於112年10月13日發生送達之效

力（見附民卷第19頁送達證書），是經原告以前開刑事附帶

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催告後，被告仍未給付，原告併請求被

告給付自繕本送達後翌日即112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

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

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部

分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

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宣

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又原告雖聲請假執行，僅

係促請法院發動職權，並無准駁之必要。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埔里簡易庭　法　官  陳衡以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並向本院繳足上訴裁判費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蘇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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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埔簡字第168號
原      告  許碧芬  
訴訟代理人  林士弘  
被      告  呂寬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271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165,000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5,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因與原告有土地房屋糾紛，竟基於毀損他人器物及違反水利法之犯意，先後為下列犯行：
　㈠自民國109年10月14、15日某時起，至109年10月25日某時止，在南投縣○里鎮○○段000地號及1092地號土地附近，以繩索或鐵絲等物為工具，將南投縣○里鎮○○○○○○○○設於○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為南投縣○里鎮○○○路000號，該址為原告住○○○○○○○○○○○○○○○○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放置，致令其排水功能喪失而不堪使用，並致原告上址住處之污水，無法經由該排水涵管排放至公共排水系統。
　㈡於111年5月29日上午9時許，在同一地點，僱用不知情之姓名年籍不詳成年工人，以繩索或鐵絲等物為工具，將南投縣埔里鎮公所負責管理、埋設於原告上址住○○○○○○○○○○○○○○○○○○○○○○○○○○○○○○○○○○○○○○○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放置，致令其排水功能喪失而不堪使用，並致原告上址住處之污水，無法經由該排水涵管排放至公共排水系統。
　㈢被告上開行為，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易字第469號刑事判決（下稱本案刑事判決）判處被告犯水利法第93條第1項後段之妨礙排水因而損害他人權益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110年5月30日、同年8月7日、9月12日、112年5月19日、同年8月4日天氣均達大雨等級，原告因被告上開吊起兩節排水涵管之行為，受有財產上損害，共計165,000元（受損害期間天氣達大雨等級共5日×疏淤長度16.5臺尺×勞務費2,000元/每臺尺、每日＝165,000元），爰依民法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65,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的系爭排水涵管應該是直的，但彎到我的土地上，竊佔我的土地，原告排水沒有經過我的同意就經過我的土地，所以我才去拆。原告要從我的土地經過，應該要有建築執照、驗收及我的同意。依原告的建築執照，我認為沒有水利法的問題，是下水道法的問題。本案刑事判決適用法律有問題，應該為下水道法而非水利法。我認為原告有偽造證據及詐欺起訴的問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主張相符之淹水照片、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地面氣象站110年、112年年雨量資訊表、涵管規格資料、水溝清淤費用行情網頁查詢、現場照片、LINE對話紀錄及影片截圖、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1月9日頭環局稽字第1130000224號函所附現場狀況照片（見附民卷第11至17、29至35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案刑事判決電子卷宗核閱無誤。且被告亦自承其有拆除系爭排水涵管之行為，是本件經調查證據之結果，堪認原告之主張屬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第1、3項、第215項、第2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擅自拆除系爭排水涵管之行為，並未經管理機關核准，致原告之家用排水系統無法正常運作、發揮功能，因而使污水自排水系統溢露而出，顯已損害原告之權益。並因前述情形，致原告需自行以人力方式疏通淹水、清淤，始得回復原狀，因此受有額外支出勞力之損害，而原告既有疏通淹水、清淤以回復原狀之必要，雖未提出相關費用單據，然此種自行支出勞力時間及費用，亦可評價為金錢，而不能嘉惠於加害人，仍應認受有相當於雇請工人清淤之相關費用損害，始符公平原則。是認原告主張受有財產上損害，共計165,000元（受損害期間天氣達大雨等級共5日×疏淤長度16.5臺尺×勞務費2,000元/每臺尺、每日＝165,000元），應係回復原狀之合理必要費用，於法有據。
　㈢至被告辯稱原告之系爭排水涵管竊佔其土地云云，然查，系爭排水涵管年代久遠，是否由政府機關所施設已不可考，目前為南投縣埔里鎮公所（下稱埔里鎮公所）等情，有埔里鎮公所111年6月24日埔鎮工字第1110015897號函可佐（見本案刑事判決電子卷宗他卷第65頁）。可見系爭排水涵管於原告興建房屋時，即已存在，且被告之拆除行為既未經管理機關核准，則其為無權拆除之人，並無疑問。是被告所辯，自無可採。
　㈣又被告辯稱依原告建築執照，應不適用水利法，是下水道法的問題。本案刑事判決適用法律有問題，應該為下水道法而非水利法。其認為原告有偽造證據及詐欺起訴的問題等語，然刑事判決適用之法律規定為何、原告有無偽造證據、被告是否得以另行訴追，均非本件應審究之範疇，附此敘明。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前揭損害賠償債權，既經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而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2年10月3日寄存送達於被告，故自寄存之翌日起算10日，即於112年10月13日發生送達之效力（見附民卷第19頁送達證書），是經原告以前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催告後，被告仍未給付，原告併請求被告給付自繕本送達後翌日即112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又原告雖聲請假執行，僅係促請法院發動職權，並無准駁之必要。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埔里簡易庭　法　官  陳衡以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並向本院繳足上訴裁判費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蘇鈺雯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埔簡字第168號
原      告  許碧芬  
訴訟代理人  林士弘  
被      告  呂寬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271號），本院於
民國113年1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165,000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1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5,000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因與原告有土地房屋糾紛，竟基於毀損他人器物及違反
    水利法之犯意，先後為下列犯行：
　㈠自民國109年10月14、15日某時起，至109年10月25日某時止
    ，在南投縣○里鎮○○段000地號及1092地號土地附近，以繩索
    或鐵絲等物為工具，將南投縣○里鎮○○○○○○○○設於○段000號
    建物（門牌號碼為南投縣○里鎮○○○路000號，該址為原告住○
    ○○○○○○○○○○○○○○○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放置，致令其排水
    功能喪失而不堪使用，並致原告上址住處之污水，無法經由
    該排水涵管排放至公共排水系統。
　㈡於111年5月29日上午9時許，在同一地點，僱用不知情之姓名
    年籍不詳成年工人，以繩索或鐵絲等物為工具，將南投縣埔
    里鎮公所負責管理、埋設於原告上址住○○○○○○○○○○○○○○○○○○
    ○○○○○○○○○○○○○○○○○○○○○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放置，致令
    其排水功能喪失而不堪使用，並致原告上址住處之污水，無
    法經由該排水涵管排放至公共排水系統。
　㈢被告上開行為，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易字第469號刑事
    判決（下稱本案刑事判決）判處被告犯水利法第93條第1項
    後段之妨礙排水因而損害他人權益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
    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
    。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又110年5月30日、同年8月7日、9月12日、112年5月19日、
    同年8月4日天氣均達大雨等級，原告因被告上開吊起兩節排
    水涵管之行為，受有財產上損害，共計165,000元（受損害
    期間天氣達大雨等級共5日×疏淤長度16.5臺尺×勞務費2,000
    元/每臺尺、每日＝165,000元），爰依民法侵權行為法律關
    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65,000元
    ，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則以：原告的系爭排水涵管應該是直的，但彎到我的土
    地上，竊佔我的土地，原告排水沒有經過我的同意就經過我
    的土地，所以我才去拆。原告要從我的土地經過，應該要有
    建築執照、驗收及我的同意。依原告的建築執照，我認為沒
    有水利法的問題，是下水道法的問題。本案刑事判決適用法
    律有問題，應該為下水道法而非水利法。我認為原告有偽造
    證據及詐欺起訴的問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
    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主張相符之淹水照片、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地面氣象站110年、112年年雨量資訊表、
    涵管規格資料、水溝清淤費用行情網頁查詢、現場照片、LI
    NE對話紀錄及影片截圖、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1月9
    日頭環局稽字第1130000224號函所附現場狀況照片（見附民
    卷第11至17、29至35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案刑事判
    決電子卷宗核閱無誤。且被告亦自承其有拆除系爭排水涵管
    之行為，是本件經調查證據之結果，堪認原告之主張屬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
    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一項情形，債權人
    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不能回
    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損害
    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
    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第1
    、3項、第215項、第2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
    擅自拆除系爭排水涵管之行為，並未經管理機關核准，致原
    告之家用排水系統無法正常運作、發揮功能，因而使污水自
    排水系統溢露而出，顯已損害原告之權益。並因前述情形，
    致原告需自行以人力方式疏通淹水、清淤，始得回復原狀，
    因此受有額外支出勞力之損害，而原告既有疏通淹水、清淤
    以回復原狀之必要，雖未提出相關費用單據，然此種自行支
    出勞力時間及費用，亦可評價為金錢，而不能嘉惠於加害人
    ，仍應認受有相當於雇請工人清淤之相關費用損害，始符公
    平原則。是認原告主張受有財產上損害，共計165,000元（
    受損害期間天氣達大雨等級共5日×疏淤長度16.5臺尺×勞務
    費2,000元/每臺尺、每日＝165,000元），應係回復原狀之合
    理必要費用，於法有據。
　㈢至被告辯稱原告之系爭排水涵管竊佔其土地云云，然查，系
    爭排水涵管年代久遠，是否由政府機關所施設已不可考，目
    前為南投縣埔里鎮公所（下稱埔里鎮公所）等情，有埔里鎮
    公所111年6月24日埔鎮工字第1110015897號函可佐（見本案
    刑事判決電子卷宗他卷第65頁）。可見系爭排水涵管於原告
    興建房屋時，即已存在，且被告之拆除行為既未經管理機關
    核准，則其為無權拆除之人，並無疑問。是被告所辯，自無
    可採。
　㈣又被告辯稱依原告建築執照，應不適用水利法，是下水道法
    的問題。本案刑事判決適用法律有問題，應該為下水道法而
    非水利法。其認為原告有偽造證據及詐欺起訴的問題等語，
    然刑事判決適用之法律規定為何、原告有無偽造證據、被告
    是否得以另行訴追，均非本件應審究之範疇，附此敘明。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
    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
    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
    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亦有明文
    。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前揭損害賠償債權，既經原告起訴而送
    達訴狀，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而本件刑事附帶
    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2年10月3日寄存送達於被告，故自
    寄存之翌日起算10日，即於112年10月13日發生送達之效力
    （見附民卷第19頁送達證書），是經原告以前開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起訴狀繕本催告後，被告仍未給付，原告併請求被告
    給付自繕本送達後翌日即112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
    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
    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部
    分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
    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宣
    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又原告雖聲請假執行，僅
    係促請法院發動職權，並無准駁之必要。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埔里簡易庭　法　官  陳衡以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並向本院繳足上訴裁判費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蘇鈺雯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埔簡字第168號
原      告  許碧芬  
訴訟代理人  林士弘  
被      告  呂寬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271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165,000元，及自民國112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5,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因與原告有土地房屋糾紛，竟基於毀損他人器物及違反水利法之犯意，先後為下列犯行：
　㈠自民國109年10月14、15日某時起，至109年10月25日某時止，在南投縣○里鎮○○段000地號及1092地號土地附近，以繩索或鐵絲等物為工具，將南投縣○里鎮○○○○○○○○設於○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為南投縣○里鎮○○○路000號，該址為原告住○○○○○○○○○○○○○○○○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放置，致令其排水功能喪失而不堪使用，並致原告上址住處之污水，無法經由該排水涵管排放至公共排水系統。
　㈡於111年5月29日上午9時許，在同一地點，僱用不知情之姓名年籍不詳成年工人，以繩索或鐵絲等物為工具，將南投縣埔里鎮公所負責管理、埋設於原告上址住○○○○○○○○○○○○○○○○○○○○○○○○○○○○○○○○○○○○○○○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放置，致令其排水功能喪失而不堪使用，並致原告上址住處之污水，無法經由該排水涵管排放至公共排水系統。
　㈢被告上開行為，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易字第469號刑事判決（下稱本案刑事判決）判處被告犯水利法第93條第1項後段之妨礙排水因而損害他人權益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110年5月30日、同年8月7日、9月12日、112年5月19日、同年8月4日天氣均達大雨等級，原告因被告上開吊起兩節排水涵管之行為，受有財產上損害，共計165,000元（受損害期間天氣達大雨等級共5日×疏淤長度16.5臺尺×勞務費2,000元/每臺尺、每日＝165,000元），爰依民法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65,0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的系爭排水涵管應該是直的，但彎到我的土地上，竊佔我的土地，原告排水沒有經過我的同意就經過我的土地，所以我才去拆。原告要從我的土地經過，應該要有建築執照、驗收及我的同意。依原告的建築執照，我認為沒有水利法的問題，是下水道法的問題。本案刑事判決適用法律有問題，應該為下水道法而非水利法。我認為原告有偽造證據及詐欺起訴的問題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主張相符之淹水照片、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地面氣象站110年、112年年雨量資訊表、涵管規格資料、水溝清淤費用行情網頁查詢、現場照片、LINE對話紀錄及影片截圖、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13年1月9日頭環局稽字第1130000224號函所附現場狀況照片（見附民卷第11至17、29至35頁），復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案刑事判決電子卷宗核閱無誤。且被告亦自承其有拆除系爭排水涵管之行為，是本件經調查證據之結果，堪認原告之主張屬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3條第1、3項、第215項、第2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擅自拆除系爭排水涵管之行為，並未經管理機關核准，致原告之家用排水系統無法正常運作、發揮功能，因而使污水自排水系統溢露而出，顯已損害原告之權益。並因前述情形，致原告需自行以人力方式疏通淹水、清淤，始得回復原狀，因此受有額外支出勞力之損害，而原告既有疏通淹水、清淤以回復原狀之必要，雖未提出相關費用單據，然此種自行支出勞力時間及費用，亦可評價為金錢，而不能嘉惠於加害人，仍應認受有相當於雇請工人清淤之相關費用損害，始符公平原則。是認原告主張受有財產上損害，共計165,000元（受損害期間天氣達大雨等級共5日×疏淤長度16.5臺尺×勞務費2,000元/每臺尺、每日＝165,000元），應係回復原狀之合理必要費用，於法有據。
　㈢至被告辯稱原告之系爭排水涵管竊佔其土地云云，然查，系爭排水涵管年代久遠，是否由政府機關所施設已不可考，目前為南投縣埔里鎮公所（下稱埔里鎮公所）等情，有埔里鎮公所111年6月24日埔鎮工字第1110015897號函可佐（見本案刑事判決電子卷宗他卷第65頁）。可見系爭排水涵管於原告興建房屋時，即已存在，且被告之拆除行為既未經管理機關核准，則其為無權拆除之人，並無疑問。是被告所辯，自無可採。
　㈣又被告辯稱依原告建築執照，應不適用水利法，是下水道法的問題。本案刑事判決適用法律有問題，應該為下水道法而非水利法。其認為原告有偽造證據及詐欺起訴的問題等語，然刑事判決適用之法律規定為何、原告有無偽造證據、被告是否得以另行訴追，均非本件應審究之範疇，附此敘明。
　㈤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前揭損害賠償債權，既經原告起訴而送達訴狀，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而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於112年10月3日寄存送達於被告，故自寄存之翌日起算10日，即於112年10月13日發生送達之效力（見附民卷第19頁送達證書），是經原告以前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催告後，被告仍未給付，原告併請求被告給付自繕本送達後翌日即112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規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又原告雖聲請假執行，僅係促請法院發動職權，並無准駁之必要。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埔里簡易庭　法　官  陳衡以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並向本院繳足上訴裁判費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蘇鈺雯 
 



